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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航商總會關於 2025 特首施政報告的 

政策建議書 

2025 年 8 月 

內容 

一、 背景及目標 

二、 建議及措施 

（一） 強化香港國際海事仲裁中心作用 

（二） 提升香港海運保險服務和船舶融資租賃中心地位 

（三） 加速香港航運港口向綠色樞紐港轉型 

三、 結語 

 

一、背景及目標 

香港航商總會秉持推動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向高增值服務轉型之願景，

借助香港「一國兩制」優勢，發揮國際航運超級聯繫人作用，向政府

建言獻策，已分別於 2025 年 2 月 7 日及 2025 年 5 月 16 日向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了二份政策建議書，就航運業綠色轉型和港口電

氣化發展提交了具有前瞻性，又契合香港發展的專業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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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深入廣泛調研，比較國際、內地及香港航運業發展現狀及特點，

結合香港發展實際需求，香港航商總會現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第三份

政策建議書，聚焦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中亟需提升和優化的、與航

運海事業務相關的高增值服務業，提出政策建議。 

香港航商總會認為香港航運業面臨以下發展機遇，並能夠把握機遇實

現升級： 

（一）以爭議解決服務為抓手升級航運海事業務。随着中国海运贸易

全球份额持续扩大及大湾区深度整合，香港凭借国际金融、贸易与法

律服务中心地位，具备发展为中国相关海事仲裁服务枢纽的独特优势；

同時，区域竞争也日趋激烈，深圳前海、广州南沙积极对标香港模式，

上海、宁波、天津等已在船舶金融、海事保险等专业领域取得突破，

新加坡更凭借完整产业链在国际海事仲裁业务量上超越香港。在此形

势下，香港需聚焦强化"中国关联案件"仲裁服务特色，发挥普通法与

中文双语优势，同时深化与大湾区港口群的差异化协同，巩固其高端

海事服务中心地位，也是香港可以貢獻和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一

環。 

（二）強化海事金融和保險等高端服務，完善航商全產業鏈。俄烏、

中東等涉及重要遠洋航道的地區出現局部戰爭和不穩定性，加上全球

貿易陣營化，對海事服務帶來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，包括更高的航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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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確定性和海事安全。航運方面還受到中美關係影響，美國政府公布

其根據 301 條款針對中國航運、物流和造船業的調查結果，決定對中

國（包括港澳）企業擁有或營運的船舶及中國製造的船舶徵收使用美

國港口的港口費。這種明顯具歧視性措施，意在分化國際航運社區，

這將導致相關各種高端服務出現以陣營劃分的脫钩或站隊現象。這恰

恰為香港帶來了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來加強中國的海運保險體系和其

他高端海事和航運服務的契機。作為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國際貿易和金

融中心，香港完全應該隨著國家海運和造船事業的擴大，為國家和世

界提供相關的海事金融和保險方面的各種高端服務。 

（三）引領全球航運業加速綠色轉型。從船隻、航線到港口的選擇都

與低碳和零碳標準掛鉤進入倒計時階段。國際海運組織（IMO）2025 

年 4 月的大會上提出零碳框架目標，2050 年全面脫碳。其中一個重

要舉措，是推動綠色航運通道，即未來遠洋幹線航道的組成，不僅包

括航運零碳排放的船隻，而且只會停靠採用低/零碳排放的港口設施，

例如碼頭的岸電供應（onshore power supply, OPS）。這方面香港

已經落後於中國其他主要沿海大港：2024 年，寧波-舟山、青島、天

津和廈門四個港口的 OPS 配備率已經達到 100%，上海、廣州和深

圳也分別達到 98.8%，95%，和 85%，並按計劃於今年年底達到 100%。

這方面香港已經落後，再不追趕，不斷增加的新能源遠洋巨輪在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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掛靠頻次將進一步下降。清潔能源加注是綠色海運另外一個關鍵環節，

它也是綠色樞紐港的必備設施。 

二、建議及措施 

為有效把握上述機遇，促進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，香港航商總會向

特區政府和特首提出如下建議，希望政府一如既往地重視香港作為國

際航運中心的發展，儘快落實之前的承諾，並從以下四個方面為香港

海事與航運業提供更強有力和實質性的支持： 

（一） 強化香港國際海事仲裁中心的作用 

香港在全球海事仲裁領域的地位已經落後於新加坡。原因之一是相較

於新加坡，香港的宣傳力度尚弱，因此內地地方政府和航運企業不瞭

解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優勢。業界雖然已經做出了不少努力，但政府層

面的宣傳及與內地的溝通同樣重要。 

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「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」的戰略定位，

需要提升香港的海事仲裁服務。香港航商总会具體建議如下： 

第一， 透過與主要港口城市相關海事機構簽訂聯合協議，在內地推

廣香港仲裁，， 建立「香港+ N」港口城市之間的合作協議框架，；借鑒

香港與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簽署 11 份諒解備忘錄（涵蓋法律及海

關合作）的成功經驗，由香港律政司聯同運輸及物流局牽頭與天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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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、寧波、廣州、青島和大連等主要港口城市簽訂海事仲裁特別促

進協議，協定內容可包括：  

1. 建立案例共享平台：建立與香港有關的仲裁案件資料庫，將選定

的案例翻譯成中文，突出香港在處理跨境船舶租賃、貨物損壞索

賠、海上保險等糾紛方面的專業效率。 

2.  在涉外/國際航運或海事合同中推薦適用香港仲裁服務，優先選

擇香港為仲裁地。 

3. 定期常態化宣傳推廣機制，將「香港法律服務論壇」擴展至更多

內地城市：香港法律服務論壇自 2010 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，至

今已在上海、廣州、青島、南京和成都推廣香港爭議解決服務。

建議效仿 2025 年 5 月「西安—香港法律服務論壇」的模式，在

香港法律服務論壇內設立「香港仲裁服務」分論壇，並包含海事

爭議解決元素。 

第二， 推廣香港法律適用及以香港為仲裁地的仲裁條款： 

1. 進一步擴大「港資企業選擇香港法」和「港資企業選擇香港作

為仲裁地」的範圍。2025 年 2 月 14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

部聯合印發《關於充分發揮仲裁服務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作用的

意見》。今年三月，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延長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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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兩項措施。 1期望香港律政司繼續推動這些措施，包括與本

地和外國商會和仲裁機構合作，並與內地相关机构保持緊密聯

繫，探討在適當時候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的可能性。 

2. 推進區域電子仲裁與爭議解決協作平台的建設：一是繼續在大

灣區內推廣由 eBRAM 牽頭創建的大灣區在線爭議解決協作

平台。其次，借鑒 eBRAM 電子仲裁調解平台的經驗，將線上

爭議解決服務擴展至東盟和「一帶一路」國家，進一步鞏固香

港作為「一帶一路」市場電子仲裁調解平台的角色。2 

3. 推進中文標準合約計劃（由香港主導）：強化語言和文化優勢。

建議律政司、香港公務協會及香港海商法學會合辦「中國海事

合約標準化委員會」，負責建立海事術語資料庫，編製海事法

律術語雙語（中英）指南，以及規範租船合同、提單和保險單

中關鍵條款的中文表達。同時，發布《香港中國仲裁示範條款》，

突出香港仲裁的優勢和便利性，並制定中國示範條款並向世界

推廣。香港是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重要節點和首選平台，建議

透過與東南亞國家的諒解備忘錄，向東南亞企業推廣中國示範

合約，吸引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華語圈使用中國示範合約。 

 
1 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5/chinese/panels/ajls/minutes/ajls20250314.pdf    
2 https://www.ebram.org/news_event_item.html?id=207&language=t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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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鼓勵海事法律人才的培訓和聚集 

在現行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」的架構下3，成立香港仲裁專責

小組，定期為香港和內地的法律界舉辦課程，包括大律師、事務律師、

內部法律顧問和爭議解決從業員，以加深對法律和實務運作的相互了

解，促進香港與內地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方面的交流部門。同時，設立

獎學金，推動職涯發展，主要內容包括： 

1. 優化特定獎學金：拓寬現有獎學金計劃，如擴大“一帶一路”獎

學金覆蓋面，增設“海事仲裁與航運法”專題名額等，重點培養

涉外海商法律人才。此外，設立「香港海事法律人才」相關專

項獎學金，強調表揚有潛質的海事法律和仲裁專業人士。 

2. 舉辦針對性競賽：建議香港相關部門牽頭，例如定期舉辦「海

事模擬仲裁大賽」，提升學生的跨境爭議解決實踐能力，並為

獲獎者提供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等機構實習機會，擴闊國際視野，

參與國際規則制定。 

3. 聯合課程開發和培訓機制：建議香港大律師公會與香港會計師

事務所合作，為內地港口海事部門和航運企業法律人員提供香

港海事仲裁規則培訓，重點推廣香港作為仲裁地的便利性。例

 
3 https://www.doj.gov.hk/en/hkiltta/our_academy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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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香港大律師公會可以為內地執業律師、國有企業代表和港

資企業的法律人員提供普通法指導，特別強調仲裁規則和辯護

培訓。 

（二） 提升香港海運保險服務和船舶融資租賃中心地位 

第一，提升香港海運保險服務中心的地位。建議採取以下具體措施：

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，應儘快成立「香港戰爭險協會」，

填補亞洲專業海運戰爭險市場空白，並依托香港普通法體系為船東提

供專業服務；同時深化與內地保險市場協同，重點對接上海虹口和浦

東新區，推動「滬港聯保」機制創新，開發人民幣計價再保險產品以

降低對國際再保市場的依賴；此外，需爭取政策突破，包括允許香港

持牌保險機構開展特定境內航運險業務，建立跨境支付綠色通道，並

將大灣區船舶製造優勢轉化為保險數據優勢，構建專業風險評估體系，

從而實質性提升我國在海運價值鏈中的國際地位。 

第二，加強香港作為船舶融資及租賃中心的角色。建議政府充分運用

及推廣香港成熟的船舶金融服務生態圈和租賃法律體系，促進粵港澳

大灣區航運金融業務的升級，以及香港國際航運樞紐及金融中心地位

的鞏固與提升。  

 



 
 

9/13 

 

具體實踐方案有二： 

1． 延續並擴展現有的金融互聯互通政策，推動「航資通」合作平

台，讓境內人民幣以航運金融產品形式到港投資國際航運資金

和融資業務，以有效促進人民幣航運金融產品的跨境投資，亦

可有效率地在現有金管制度下為人民幣閉環航運融資方案打

造基礎。  

2． 與在北京和天津東疆保稅區的金融機構合作，鼓勵融資租賃公

司在香港設立國際辦事處。金融租賃公司在香港具備獨特優勢，

例如具備雙重角色(既是資方也是貸方)、可充分運用香港成熟

的航運金融和租賃法律體系進行投資項目業務。此外，航運租

賃公司的入駐亦可在現時地緣政治環境下保持香港航運業的

持續增長。 

（三） 加速香港航運港口向綠色樞紐港轉型 

2023 年 12 月，香港特區政府公佈《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計劃》，

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，其的首要策略是發展香港

成為綠色航運樞紐，策略主要從「船」的方面著手，旨在將香港打造

成綠色航運能源加註中心。策略非常務實，香港航商總會也看到到政

府在這方面一系列的舉措及良好效果。結合國際綠色航運發展的最新

趨勢，香港航商總會認為香港還應從推動香港水域整體電氣化、打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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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色燃料加註及貿易中心、參與國際綠色航運走廊发展三個方面加速

轉型發展，才能抓住新一輪的綠色航運能源轉型的戰略機遇，形成自

己的競爭優勢、重回國際航運中心的戰略地位。為此，具體建議如下： 

第一，大力推動香港水域電氣化發展。香港水域的電氣化形勢不容樂

觀，中國內地岸電發展已逾十年、各類電動船舶發展迅速；新加坡也

已經發布了明確的港勤船電動化的明確目標；考慮到綠色燃料的成本、

技術及供應等因素，岸電已經被世界各主要港口及國際航運公司認為

是最便捷、最可行的減碳解決方案。 

香港航商總會已與政府相關部門召開專題會，探討香港水域電氣化的

必要性及可行性，並提供了相關建議及解決方案。下一步急需政府出

臺相關政策及規劃，主要包括： 

1. 出臺貨櫃码頭、郵輪碼頭等香港水域各類碼頭的岸電設施配備

及岸電使用政策並製定明確的時間表； 

2. 製定統一的港口電氣化建設及使用技術標準； 

3. 進一步擴展電動渡輪先導試驗計劃，鼓勵本地各類船只電氣化

改造； 

4. 成立專題跨部門協調小組，建立「綠色航運監管沙盒」，為新

技術、新模式提供試驗空間，在項目設計、規劃審批、機製流

程等方面做出創新及突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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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加快打造綠色燃料加註及貿易中心。中國是全球清潔能源的中

心，在船用清潔燃料發展方面處於全球領先位置。香港要充分發揮「超

級聯系人」角色，必須聯合中國內地的政府和產業鏈合作方，統籌資

源並建立合作模式。香港航商總會在去年 11 月份及今年 4 月份分別

在深圳和香港舉辦過三次「粵港澳大灣區清潔能源全產業鏈交流會」，

匯聚了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供應鏈持份者。下一步，具體建議包括： 

1. 組織專班，共同研究如何通過 PPP 模式，建立政府與行業，香

港與內地的全產業鏈合作，充分發揮香港「一國兩製」的優勢，

聚集綠色燃料發展優勢資源； 

2. 製定完善的綠色燃料儲運与加注的技术标准、安全標準及應急

管理方案；推行質量流量計（Mass Flow Meter）國際認證體系，

確保燃料交易計量公正性； 

3. 出臺相關引導政策，如通過設立綠色航運基金、綠色金融工具

等促進綠色燃料加註及貿易的本地化發展等； 

4. 引導本地大學設立綠色航運專業課程，培養相關技術和管理人

才。 

第三，積極參與國際綠色航運走廊發展。香港在綠色航運方面的國際

化可以有更多建樹。國際綠色航運走廊及包括國際海事組織（IMO）、

全球海事論壇(GMF)、国际航运商会（ICS）在內的國際航運組織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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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很好的抓手，香港航商總會主席趙式慶先生亦於今年 4 月份正式被

委任為全球海事論壇董事會成員。全球已有幾十份國際綠色航運走廊

倡議，達成倡議的港口會與相關的航運公司、貨主、當地政府等持份

者共同努力，逐步實現該航線的零碳排放。綠色航運走廊會從軟件及

硬件方面極大提升各參與方的能力，並會形成緊密綁定的持份者生態。

為此，香港航商總會建議： 

1. 香港更加主動的走出去，鏈接中國內地及世界主要港口，參與

或者發起綠色航運走廊发展，與更多持份者達成緊密合作關系，

爭取國際綠色航運規則的更多話語權； 

2. 香港更好發揮包括香港航商總會在內的香港本地港航行業協會

的作用，利用其行業組織能力及與相關國際組織的關系網絡，

主辦或參與國際航運會議，增強香港在國際航運領域的影響力; 

3. 香港考慮加入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倡議（CEM-Hubs）,使香港

能夠很快融入綠色航運高級別國際多邊框架，凸顯其在國際零

碳航運圖景中的區域角色與作用。 

三、結語 

上述三個方面的建議相互關聯，也與過去幾年特首施政報告的基調和

方向完全一致，從政府角度都具有可操作性。特區政府部門之間的協

調，以及特區政府與其他地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在多個方面的溝通與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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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，是實現上述建議的前提。香港航商總會很欣賞政府近年在這方面

做出的努力，但認為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間。 

同時，香港航商總會希望香港政府與業界更緊密合作，通過公私營合

作更有效地參與大灣區的發展。香港航商總會建議特區政府除了根據

上面的具體建議，還能在中央政府的背書下，研究一個充分利用自由

港優勢的長遠發展戰略，將香港從一個區域樞紐港提升為一個更全面

的高端航運及海事綜合服務中心。這不僅是業界的期望，更是香港可

以為國家「一帶一路」等發展戰略和融入大灣區做出貢獻的重要戰略

部署。 

 


